
【公告】110年上半年(1~6月)視覺藝術類活動補助審查通過名單 

◆發布單位：視覺藝術科 

◆填報日期：109-12-31 

◆預算科目：文教活動-視覺藝術-獎補助費-對國內團體之捐助(團體) 

            文教活動-視覺藝術-獎補助費-其他補助及捐助(個人) 

◆內容：110年上半年視覺藝術活動補助審查會議於 109年 10月 15日辦理完畢，本次總計補助 11個團體及 8名個人創作

者，名單詳如附件。 

編號 
團體/ 

個人 
 

受補助單位 活動名稱 活動地點 活動時間 補助金額 

1 團體 臺中市藝術創作協會 110年度臺中市藝術創作協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
110年 1月 9日至 110

年 1月 31日 
20,000 

2 團體 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 
涵融萬殊二-臺中市東方水墨畫會會員

聯展 
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

110年 2月 19日至 110

年 3月 21日 
20,000 

3 團體 台中市美術教育學會 110年台中市美術教育學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
110年 2月 27日至 110

年 3月 10日 
50,000 

4 團體 
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

會 
第 36屆台中市大台中美術協會美展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

110年 3月 5日至 110

年 4月 4日 
35,000 

5 團體 臺中市藝術家學會 2021臺中市藝術家學會會員聯展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
110年 3月 13日至 110

年 4月 11日 
20,000 

6 團體 臺中市朝中畫會 朝中畫會 2021會員聯展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
110年 3月 27日至 110

年 4月 7日 
35,000 

7 團體 
臺中縣梧棲鎮藝術文

化協會 
2021梧棲快樂兒童創意美展 

臺中市立圖書館梧棲親

子館 

110年 4月 1日至 110

年 4月 30日 
65,000 

8 團體 
中華民國臺陽美術協

會 
第 84屆臺陽美術特展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

110年 4月 3日至 110

年 4月 21日 
50,000 



9 團體 
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

會 

2021台灣美術文化交流協會成立 15週

年慶暨台美國際藝術文化交流展 
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

110年 4月 17日至 110

年 5月 9日 
20,000 

10 團體 臺中市石雕協會 
2021台灣東西兩岸石雕展暨臺中市石雕

協會第八屆會員聯展 
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
110年 4月 23日至 110

年 5月 16日 
35,000 

11 團體 
臺中市身心障礙藝術

發展協會 

臺中市第八屆生之光身心障礙繪畫徵選

比賽展 
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

110年 6月 5日至 110

年 6月 16日 
20,000 

12 個人 陳從珍 吳嘉羚【墨彩星光】週年回顧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110年 1月 15日至 110

年 2月 21日 
20,000 

13 個人 謝弘志 墨趣有魚~謝弘志水墨個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110年 1月 22日至 110

年 2月 14日 
20,000 

14 個人 鄭炳煌 夢中嘉園-鄭炳煌 60回顧展 臺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
110年 2月 6日至 110

年 2月 24日 
20,000 

15 個人 謝雪梅 謝雪梅西畫個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110年 2月 26日至 110

年 3月 21日 
8,000 

16 個人 黃利安 晨曦~黃利安自我療癒繪畫創作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110年 2月 26日至 110

年 3月 21日 
20,000 

17 個人 李蔣麗湘 蔣雄湘、蔣麗湘兄妹書畫聯展 臺中市葫蘆墩文化中心 
110年 3月 19日至 110

年 4月 11日 
20,000 

18 個人 張惠華 張惠華水墨展 臺中市屯區藝文中心 
110年 4月 24日至 110

年 5月 23日 
20,000 

19 個人 林文彬 林文彬翰墨創意展 臺中市港區藝術中心 
110年 6月 12日至 110

年 7月 4日 
20,000 

備註： 

一、依據「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類活動補助作業要點」辦理。 

二、受補助者於相關活動之宣傳及出版品，應將文化局列為指導單位，活動廣告及宣傳品之「指導單位」欄位，應有本局



logo露出。 

三、受補助者應依送審通過之計畫內容確實執行，若因故需要變更計畫內容、活動名稱、時間和地點者，應即敘明理由函報

文化局同意後始得變更。 

四、本案補助經費以展覽文宣設計、印刷費及展覽活動費等經常性支出為原則，不包括受補助單位之人事、設備、行政管理

費、作品裝裱費及餐費。 

五、請於活動結束後 1個月內依附件「核銷經費文件」來函辦理經費核撥事宜。電子檔亦可至本局網站

(http://www.culture.taichung.gov.tw/ )視覺藝術→視覺藝術補助項下下載。 

六、核銷相關文件如下： 

1.領據 

2.經費支出分攤表  

3.原始支出憑證 

4.切結書 

5.成果報告書 

6.光碟存錄之電子檔（含活動照片.jpg檔）等資料 

請註明「計畫名稱」成果報告，送交本局視覺藝術科 (40701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8樓)。 

 

◆聯絡人：曾小姐  

◆聯絡電話：04-22289111 轉 25221 

◆傳真號碼：04-23714756 

附件連結：臺中市政府文化局視覺藝術類活動補助案核銷經費文件格式 

https://www.culture.taichung.gov.tw/artsGrants.asp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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